
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成立固定污染源
排污许可联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厅各处室（局）、直属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，落实排污单位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经厅长专题会议研究，决定成立省生态环境厅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联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领导小组设置
（一）人员组成
组  长：王天琦
副组长：秦亚东、钱江、陈志鹏、潘良宝、费志良、季丙贤
成  员：办公室、综合处、监察处、水处、大气处、固体处、环评处、监测处、执法监督局、宣教处、监测中心、宣教中心、评估中心、生态监控中心主要负责同志。
（二）主要职责
研究制订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联动管理工作方案；落实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联动管理工作要求；研究解决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联动管理工作存在的重大问题。
二、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置
（一）人员组成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环评处，相关处室（局）、单位派专人参加，办公室主任由环评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
（二）主要职责
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统筹联络协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联动管理工作，及时分解工作任务，定期调度工作进展，不断完善联动管理工作机制。收集整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，重大问题及时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。
三、工作机制
建立健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联动工作机制，形成左右联动、分工明确的责任体系。各处室（局）、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，切实发挥好各职能部门的作用。通过加强联动，形成监管合力，充分发挥排污许可证对固定污染源监管的核心作用，促进固定污染源环境监管模式转变和监管效能提升，推动企业守法、部门执法、社会监督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、企业自治良性互动，为改善环境质量奠定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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